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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516/11 
-12號文件  
 

——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會 議

的紀要 ) 

 2011年 10月 11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389/11 
-12(03)號文件 
 
 

—— 因應 2011年 11月 8日會

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

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518/11
-12(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立 法 會

CB(1)389/11-12(03)號文

件所作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518/11
-12(02)號文件  
 
 

—— 因應2011年11月22日會

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

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91/11
-12(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有 關 就

《競爭條例草案》的關

注所作回應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3079/10
-11(01)號文件  
 

——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採 取 行

動 ／ 考 慮 的 跟 進 事 項

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2618/10 
-11(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有關第二

行為守則指引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2420/10 
-11(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有 關 市

場定義指引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2336/10 
-11(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有關第一

行為守則指引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518/11
-12(03)號文件  
 

—— 環 球 資 源 於 2011 年 12
月1日提交的意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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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 CB(3)885/09
-10號文件  
 

—— 條例草案  
 

立 法 會 CB(1)320/10
-11(04)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

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立 法 會 CB(1)2283/10
-11(04)號文件  
 

—— 代表團體對條例草案

的主要禁止條文、豁

除及豁免提出的意見

撮要，以及政府當局

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320/10
-11(03)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0
年 10月 26日致政府當

局 的 函 件 ( 第 6 、 9 、

11、 21、 24、 26及 33
條及附表 1及 7) 
 

立 法 會 CB(1)1034/10
-11(05)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立 法 會

CB(1)320/10-11(03)號文

件所作的回應 (第 5-12
段及第 17-20段 )) 

 
3. 法案委員會審議了條例草案中的附表 7的第

11至 17條。根據法案委員會的擬議工作計劃，法案

委員會下一步應審議條例草案中有關藉規例豁免法

定團體及非法定團體的部分，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

仍在就眾多法定團體的活動進行檢討，因此他們改

為先審議條例草案第 3部及第 8部有關 "投訴及調查 "
及 "披露資料 "的部分，並完成所有相關條文的審議

工作。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關注事

項／要求提供書面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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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以表列出所有根據條例草案可以施加的罰

則；  
 
 (b) 就條例草案第 38條關於投訴的指引，確保

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在上述指引中指明投訴

人在作出投訴時須提供的基本資料，以方

便處理投訴；  
 
 (c) 研究根據條例草案第 50條手令所賦予的權

力，是否和香港其他法例，包括但不限於

《版權條  例》 (第 528章 )及海外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法例所賦予的權力相若；  
 
 (d) 提供文件，說明香港其他法例有否訂出類

似條例草案第 56條所訂扣留財產的權力；   
 
 (e) 就條例草案附表 1關於行為守則的一般豁

除提供文件，並附上例子，以澄清 "獲特區

政府委託營辦 "的含義，以及第 3條 "令整體

經濟受益的服務 "的範圍；  
 
草擬事宜  
 
(f) 第 3部  ⎯⎯  投訴及調查  
 

(i) 參考海外國家的做法，考慮修訂條例

草案第 37條，以確保倘競爭事務委員

會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37(2)(a) 條 及 第

37(2)(b)條，認為某投訴屬微不足道、

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閙，或是基於錯誤

理解的，或缺乏實質內容，因而拒絕

調查該投訴，該會將以書面的方式告

知有關投訴人，並述明當中的理由；  
 

(ii) 為使與條例草案第 117條趨於一致，考

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39(1)(c)條，以澄清

競爭事務審裁處亦可把任何違反行為

守則的指稱轉交予競爭事務委員會進

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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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考慮香港律師會在其意見書 (立法會

CB(1)1219/10-11(02)號文件 )所提出的

意見，即應修訂條例草案第 45(2)條，

以便在提供資料／回答的人作出如此

選擇時，讓其有權援引該等資料／回

答作為可接納的證據；   
 

(iv) 條例草案第 48條訂明，原訟法庭法官

如應獲授權人員經宣誓提出的申請，

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在某處所內，有

或相當可能有可能攸關競爭事務委員

會的調查的文件，可發出進入及搜查

該處所的手令。就此，委員要求政府

當局：  
 
- 檢討 "有合理理由懷疑 "的門檻，因

為部分委員認為就發出搜查手令

而言，此項要求的門檻過低；及  
 
- 提供資料，說明在其他香港法例中

是否有採用類似的門檻，若有，相

關詳情為何；  
 

(v) 部分委員關注到，把條例草案第 50(1)
條提述的許多權力賦予執行根據第 48
條發出的手令的獲授權人員認為所需

的任何人士，來協助他／她執行有關

職能，未必是適當的做法。請參照其

他香港法例，考慮就條例草案第 50(2)
及 50(3)條作出下述修訂：  
 
- 指明獲授權人員可邀請哪些類別

的 人 士 協 助 他 ／ 她 執 行 上 述 職

能，並對這樣賦予的權力施加某些

限制；或  
 
- 只賦權獲授權人員邀請人士協助

他／她而不再將有關權力賦予該

等人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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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修訂下述條文中文本的以下用語，使

該等用語與條例草案其他條文所使用

的類似用語趨於一致：  
 
(1) 將第 41(2)(a)條的 "複本 "修訂為 "副

本 "(一如第 56條的用語 )；  
 
(2) 將第 53(1)(a)條的 "罔顧後果地 "修

訂為 "罔顧實情地 "(一如第 55(2)(b)
條的用語 )；及  

 
(3) 將第 56(4)條的 "法庭 "修訂為 "法院 " 

(一如條例草案其他條文的用語 )； 
 

(g) 第 8部  — 披露資料  
 

(i) 因應《通訊事務管理局條例草案》於

2011年 6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通

過，就條例草案第 121及 123條提出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案；及  
 
(ii)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2(2)條，如資料的提

供者將有關資料指定為機密，並提供

一項書面陳述，列明有關理由，則向

競爭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須視為機

密資料。部分委員察悉有必要保障資

料提供者，但他們亦關注到，人們提

供的資料或會憑藉第 122(2)條的規定

太容易被列為機密資料，即使他們提

出保密要求的理由並無說服力。委員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修訂該條文，以處

理上述關注；及  
 

(h) 附表 7 
 

(i)  參照海外國家的做法，考慮會否就第

12條提出修訂，以確保競爭事務委員

會會利用現有的最新科技 (特別是互聯

網 )發布所有根據第 12(1)(a)條須發布

的通知電子文本；如是者，當業務實

體向競爭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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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有關合併是否被豁除於合併守則

的適用範圍之外的決定時，則該會認

為相當可能會受其決定影響的人就可

在就有關申請向該會作出申述的限期

內知悉該申請；  
 
(ii) 就第 14條中文本的用語 "任何行動 "作

出修訂，使其能更清晰地反映該用語

英文本 "any action"所指的是訴訟，一

如條例草案第 12及 27條的做法；及  
 
(iii) 將第 15(6)條中文本的用語 "作何事情 "

修訂為 "任何事情 "。  
 

5.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11
年 12月 20日下午4時 30分舉行。  

 
 

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7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4月 23日  



 

 

附錄 

 
《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十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1年 12月 6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 – 確認會議紀要  
000458 – 
000534 

主席  確認通過 2011年 10月 11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516/11-12號文件 )  
 

 

議程項目 II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535 – 
00101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 "因應 2011年 11月 8日會議席

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所作

的回應  
(立法會 CB(1)518/11-12(01)號文件 )  
 

 

討論政府當局就 "因應 2011年 11月 8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1)518/11-12(01)號文件 ) 
001012 – 
002058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  ⎯⎯  
 
(a) 詢問規管當局在決定小規模的業務實體所

訂立的集體採購或銷售協議是否構成違反

第 一 行 為 守 則 的 行 為 時 ， 會 考 慮 哪 些 因

素；及  
 
(b) 籲請政府當局考慮香港總商會在 2011年 12

月 6日提交的意見書所提出的下述意見：實

施行為守則及合併守則時，採用 "效果是嚴

重削弱競爭或相當可能嚴重削弱競爭 "的
測試準則，而非採用當局現時所建議的測

試準則，即取決於該行為的目的或效果是

否在於 "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 "。
政府當局如不採用香港總商會建議的上述

測試準則，便應解釋為何有關的測試準則

已從 2008年條例草案的公眾諮詢文件原先

建議採用的 "嚴重削弱競爭 "測試準則改為

現時建議的測試準則。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豁除某行為於第一行為守則適用範圍以外

的低額模式安排不適用於 4類指明對競爭

一定有顯著影響的嚴重反競爭行為 (不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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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有關業務實體的規模為何 )。儘管如此，

就其本身而言，該幾類行為仍非屬於違法

行為，因為競爭事務規管當局仍須證明有

關行為的目的或效果在於妨礙、限制或扭

曲在香港的競爭；及  
 
(b) 2008年諮詢文件使用了 "嚴重削弱競爭 "的

用語，是因為此點是海外國家的競爭事務

機關在斷定某行為是否對競爭有顯著不良

影響，從而確定該行為是否觸犯競爭法例

時所考慮的其中一項因素。此點亦為當局

現時在《電訊條例》下實施合併管制時所

採用的測試準則。  
 
林 議 員 強 調 ， 為 爭 取 商 界 對 條 例 草 案 的 支

持 ， 政 府 當 局 有 必 要 妥 善 處 理 商 界 對 上 文 ( a )
項 所 述 的做法會引致的不明確情況的關注。因

此，政府當局應在條例草案通過前主動澄清上

述的不明朗情況，而非留待未來的競爭事務委

員會 (下稱 "競委會 ")於過渡期內在規管指引內

澄清上述的不明確情況。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最近就條例草案提

出的修訂建議已能回應商界對有關法例的不明

確之處及或會不慎觸犯有關法例的主要關注 (特
別是在擬議的低額模式安排下，訂立協議的業

務實體如在上一財政年度／上一公曆年的總計

營業額不超過一億港元，則所訂立的所有不涉

及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協議均獲豁除於第一行為

守則的適用範圍之外，而擬議告誡通知則可助

有關的業務實體在有關當局向其採取執法行動

之前，於合理時間內糾正其不當行為 )。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和林議員時承諾，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就委員對第二行為守則的意見

及關注作出回應，並另行對上述香港總商會的

意見書作出回應。  
 

002059 – 
00230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2 

助理法律顧問 2認為立法會 CB(1)518/11-12(01)
號文件附錄 B就條例草案附表 1第 3條所提供的

例 子 並 不 足 夠 ， 故 此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附上

更多例子的文 件 ， 澄清第 3條中 "獲特區政府委

託營辦 "的含義，以及 "令整體經濟受益的服務 "
的範圍。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e) 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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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文  
 

 

002301 – 
002929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議附表 7第 11至 16條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同意修訂第 14
條中文文本中 "任何行動 "的短語，使其能更清晰

地反映該用語英文文本 "any action"所指的是訴

訟，一如條例草案第 12及 27條的處理方式。  
 
政府當局亦承諾把第 15(6)條中文文本的用語 "作
何事情 "修訂為 "任何事情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h)(ii)段的要

求採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h)(iii)段的要

求採取行動。  
 

002930 – 
003421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關注到，當業務實體向競委會提出

申請，要求就某合併是否獲豁除於合併守則的

適用範圍之外作出決定時，競委會如何能適時

發布關於該申請的通知，以令相當可能會受其

決定影響的有關各方可在就有關申請向該會作

出申述的限期內知悉該申請 (附表 7第 12條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第 12(1)(a)條，競委

會 須 按 該 會 認 為 適 當 的 方 式 ， 發 布 上 述 通

知 。 儘 管如此，競委會會確保所有相關持份者

獲適當知會，例如藉着向涉及有關合併的行業

或界別提述此事。  
 
黃議員認為第 12(1)(a)條不足以確保競委會適時

知會所有有關各方上述決定申請，使他們能在相

關限期屆滿前就有關申請向競委會作出申述。  
 
政府當局解釋，該條文與對合併的規管有關，

而對合併的規管只適用於電訊傳送者牌照持牌

人。儘管如此，當局答允參考海外國家的做法，

考慮會否就第 12條提出修訂，以確保競委會會

利用現有的最新科技 (特別是互聯網 )發布所有

根據第 12(1)(a)條須發布的通知電子文本。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h)(i)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003422 – 
003656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詢問，當事人可採取甚麼行動推翻

下述競委會的決定：競委會的決定可包括條件

或限制，而該決定在該等條件或限制規限下有

效。  
 
政府當局解釋，除提出司法覆核外，當事人亦

可向競爭事務審裁處 (下稱 "審裁處 ")申請覆核

競委會的決定，因為第 81(c)條訂明，競委會根

據第 26條就特定行為作出的決定，屬可由審裁

處進行覆核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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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林議員關注到，上述安排未必有助防止因競委

會的決定而引起的糾紛。他強調有必要及早提

供競委會作出決定時所採用的準則。  
 
政府當局解釋，競委會將會在過渡期內公布有

關競爭守則及提出要求作出豁除決定的申請的

相關規管指引。由於附表 7第 13條與適用於電訊

傳送者牌照持牌人的合併規管有關，日後競委

會會諮詢電訊管理局後才擬定相關指引。《電訊

條例》 (第 106章 )中備有關乎競爭守則的類似指

引，可供參考之用。  
 

003657 – 
004615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助理法律顧問 2要求政府當局解釋以下兩種安

排的不同之處：附表 7第 15(2)條列出就取消關於

合併守則的豁除決定的安排以及條例草案第 12
及 27條列出取消關於第一及第二行為守則的豁

除決定的安排：即根據條例草案第 12及 27條，

凡有關決定在某些條件及限制的規限下具有效

力，則有關的業務實體一旦未能遵守該等條件

及限制，相關的豁除決定便會隨即予以取消；

而根據附表 7第 15(2)條，規管當局卻須先依循若

干程序才可取消有關決定。  
 
政府當局解釋，鑒於合併建議涉及重大的體制

變更、龐大的成本及財務利益，更可能會引致

無 法 逆 轉 的 後 果 及 廣 泛 影 響 ( 例 如 股 價 變

動 )，當 局有必要對取消關於合併守則的豁除決

定作出不同的安排。因此，在競委會取消豁除

決定前，有需要讓有關業務實體有機會就其不

遵守有關規定的理由作出申述。  
 
政府當局進一步匯報，當局將會修訂附表 7第 16
條，以確保競委會會利用現有的最新科技 (特別

是互聯網 )發布所有就根據附表 7第 11條提出的

申請所作的決定及所有取消此等決定的通知的

電子文本。  
 

 
 
 
 
 
 
 
 

004616 – 
004920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審議附表 7第 17條  
 
劉健議員表示有需要讓立法會議員有機會就規

管指引提出意見，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  ⎯ ⎯  
 
(a) 根據附表 7第 17條及條例草案第 35條發出的

指引將會由競委會經諮詢相關持份者 (包括

立法會 )後制定，而競爭守則只會待有關指

引擬備妥當及社會各界已就新法例的實施

準備妥當後才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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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規定競委會制定指引時，須諮詢立法會；及  
 
(c) 根據條例草案第1條，政府當局會藉刊登憲報，

公告實施條例草案不同部分的指定日期，而

有關的指定日期公告須提交立法會進行先

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屆時，立法會議員可根

據競委會經諮詢後擬備的指引定稿，衡量社

會各界是否已就新法例的實施準備妥當。  
 

004921 – 
005142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根據法案委員會的擬議工作計劃，法案委員會

下一步應審議條例草案有關藉規例豁免法定團

體及非法定團體的部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

仍就眾多法定團體的活動進行檢討，故此同意

先行審議條例草案中有關 "投訴及調查 "及 "披露

資料 "的部分。  
 
政府當局回應劉慧卿議員時承諾，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盡快提供獲豁免團體的名單。   
 

 

005143 – 
010451 

主席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  
劉慧卿議員  
劉健儀議員  
湯家驊議員  
 
 
 

審議第 37條  ⎯⎯  投訴  
 
哪些投訴須予處理  
 
主 席 問 及 有 何 機 制 決 定 某 投 訴 是 否 根 據 第

37(2)(a)及 37(2)(b)條屬微不足道、瑣屑無聊或無

理取閙，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競委會須根據每

宗個案的事實作出決定。政府亦注意到， "微不

足道、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閙 "的用語在其他法例

中亦普遍使用。  
 
林健鋒議員問及處理匿名投訴是否可行及適當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在接獲匿名投訴後，如

果投訴人提供的資料足以展開調查，又或有合理

因由懷疑違反行為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競委會

便可採取行動。事實上，若有合理因由懷疑違反

行為已發生或即將發生，競委會可自行採取行動

或因應報章報道而採取行動。  
 
林議員對競委會有可能如上所述因應報章報道

進行調查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回應時重申，競委

會需要事先蒐集更多資料，以確立有合理因由懐

疑違反行為已發生或即將發生。  
 
通知投訴人拒絕進行調查的需要  
 
劉慧卿議員認為，為使投訴人能在有需要時作

出上訴，倘競委會認為某宗投訴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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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閙，或是基於錯誤理解的，

或缺乏實質內容，因而拒絕調查該宗投訴，該

會須以書面的方式告知投訴人，並述明當中的

理由。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沒有這樣的規定，但

政府當局可把委員的意見轉告競委會，以便在

制訂處理投訴程序時作出考慮。  
 
劉健儀議員認為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訂明上述

通知規定。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競委會將會

合理地行事，並且原則上應會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盡量持續讓投訴人知悉有關調查的進展情

況。競委會的工作亦會受到申訴專員監察，而

受屈各方亦可在適當的情況下尋求司法覆核。  
 
因應劉健儀議員及湯家驊議員的要求，政 府 當

局 同 意 參 考 海 外 的 做 法，考 慮 應 否 修 訂 第 3 7
條 ， 施 加 上 述 的 擬 議 通 知 規 定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i)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010452 – 
01104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劉慧卿議員  
 
 
 
 

審議第 38條  — 關於投訴的指引  
 
主席認為，發出指引以示明須以何方式及形式

作出投訴並不妥當，恐怕不按指明形式作出的

投訴不會獲得處理。  
 
政 府 當 局 解 釋，該 等 指 引 並 非 必 須 遵 守 的 強

制 規 定，而 是 旨在示明競委會就接獲某宗投訴

而考慮應否進行調查時所依據的資料種類及詳

情，供投訴人作參考。  
 
劉慧卿議員認為，假如政府當局能確保競委會

會在上述指引中清楚指明投訴人在向該會作出

投訴時必須提供的基本資料，則該等指引將有

助處理投訴。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b) 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011045 – 
012359 
 

主席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2 
湯家驊議員  

審議第 39至 41條  
 
有關競委會的運作透明度的關注  
 
劉健儀議員詢問，競委會會否依循申訴專員的

做法，就其自行對任何涉嫌違反行為守則的行

為進行的調查表明其意圖及理由 (第 39條 )。  
 
政府當局解釋  ⎯⎯  
 
( a )  根 據 第 4 0條 ， 競委會會發出指引，示明該

會在決定是否進行調查 (包括其自行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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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調查 )時將會依循的程序。無論如何，競委

會為了進行調查，都需要向有關各方蒐集資

料，有關各方亦會因而知悉該等調查；  
 
( b )  為顧及被調查的業務實體的利益及證據或

會受到破壞或干擾的風險，競委會有必要在

維持其工作的透明度及使調查保持機密之

間取得平衡；及  
 
( c )  競委會和申訴專員的工作可能難以作直接

比較，因後者負責處理有關政府部門或公共

機構的行政事務的申訴，該等部門和公共機

構必須提供申訴專員要求索取的資料，但競

委會卻需要更大的執法權力，例如憑手令進

入及搜查處所的權力，以確保該會能就各行

各業的業務實體的懷疑反競爭行為作出有

效調查。  
 
其他關注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表示，為使與條

例草案第 117條趨於一致，當局同意考慮修訂條

例草案第 39(1)(c)條，以澄清競爭事務審裁處亦

可把任何違反行為守則的指稱轉交予競爭事務

委員會進行調查。  
 
劉健儀議員質疑第 41(5)(b)條是否可以執行，該

條 規 定 在 要 求 索 取 的 文 件 沒 有 被 交 出 的 情 況

下，有關人士須盡其所知所信述明該文件在何

處。  
 
政府當局解釋，有必要藉着該條賦予競委會權

力詢問該人是否知悉有關文件的下落，以便蒐

集證據。政府當局與湯家驊議員進一步指出，

根據第 52條，任何人沒有遵守第 41條的規定，

都可對其施加刑罰；此規定有助執行第 41(5)(b)
條，尤其當有關人士已根據第 43條作出關於證

據的法定聲明。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ii)段 的 要

求採取行動  
 
 
 
 
 
 
 
 

012400 – 
012630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第 42及 43條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主 席 時 解釋，競委會不一定要求

某人就其所提供的任何證據作出法定聲明，以

核實其真確性，而只會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才提

出此項要求。 (第 43條 )  
 

 

由 012631至 013631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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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3632 – 
014005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第 44至 46條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主 席 時 ， 同 意 就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考 香 港 律 師 會 在 其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1)1219/10-11(02)號文件 )所提出的下述意見

作出書面回應：應修訂條例草案第 45(2)條，以

便在提供資料／回答的人作出如此選擇時，讓

其 有 權 援 引 該 等 資 料 ／ 回 答 作 為 可 接 納 的 證

據。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iii)段的要

求提供資料。  
 
 

014006 – 
014705 
 

主席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審議第 47及 48條  
 
第 48條訂明，原訟法庭法官如應獲授權人員經

宣誓提出的申請，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在某處

所內，有或相當可能有可能攸關競委會的調查

的文件，可發出進入及搜查該處所的手令。劉

健儀議員關注到上述 "有合理理由懷疑 "的門檻

過低，並認為應採納 "有合理理由相信 "此一較高

的門檻，原因是有關手令是為了進入及搜查該

處所以檢取證據；因此，有關法官在簽發有關

手令時應加倍審慎。  
 
政府當局解釋 ⎯⎯ 

 
(a) 鑒於競委會進行的調查或會涉及機密或商

業敏感資料，條例草案建議就發出手令採納

較高的門檻，即須向原訟法庭法官而非裁判

官作出有關申請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
規定只須向裁判官申請手令，但同樣採用

"有合理理由懷疑 "作為申請手令的門檻 )；  
 
(b) 原訟庭法官在發出手令時，有權就進行的搜

查施加條件限制，例如時間、範圍、在搜查

時可行使的權力等；及  
 
(c) "有合理理由相信 "的門檻較 "有合理理由懷

疑 "為高，將會使調查工作更加困難。  
 
主席認為，條例草案不應與處理更嚴重罪行的

第 571章作比較。他贊同劉議員的關注，並要求

當局檢討現時的門檻是否適當，以及就其他香

港法例有否採用類似的門檻進行研究並提供資

料；如有的話，應提供有關詳情及例子；以及

會否改為採用劉議員建議的門檻。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iv)段的要

求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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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706 – 
015846 
 

主席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2 
劉慧卿議員  
 

審 議 第 4 9及 第 5 0條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劉健儀議員及主 席 時 解 釋 ， 第

5 0條 手令所賦予的權力，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如

新加坡和英國的競爭法例及第 571章所賦予的

權力相類似。應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研

究此等權力是否和香港其他法例 (包括但不限於

《版權條例》 (第 528章 ))及海外其他司法管轄區

的法例所賦予的權力相若。  
 
劉健儀議員察悉，根據第 50(1)條，手令可賦予

許多權力，特別是可強行移走妨礙該手令的執

行的任何人或物件的權力。她因而關注到可能

並不適合如第 50(2)及 50(3)條所載列，把上述權

力賦予獲授權人員認為所需的任何人士協助該

人員執行有關職能，以免引致濫用權力的情況

出現。  
 
政府當局解釋 ⎯⎯  
 
( a )  獲授權人員可能有需要請該人員認為所需

的其他人士協助該人員執行手令，例如請消

防 處 協 助 進 入 處 所 ； 請 警 方 協 助 維 持 秩

序；請專家或工人協 助 把所檢取的證物 (以
印刷或電子形式儲存 )取走等。因此，第 50(2)
及 50(3)條須以現時的形式草擬，以提供所

需的靈活性；  
 
( b )  獲授權人員及其邀請協助的人士均須在手

令範圍內行使權力。  
 
為回應劉健儀議員的上述關注，政府當局其後

同 意 參 考 其 他 香 港 法 例 ， 考 慮 對 條 例 草 案 第

50(2)及 50(3)條作出下述修訂：  
 
( a )  一如助理法律顧問 2 所建議，指明獲授權人

員可邀請哪些類別的人士協助執行上述職

能，並對這樣賦予的權力施加某些限制；或  
 
( b )  一 如 劉慧卿議員及政府當局所建議，只賦

權獲授權人員邀請人士協助而不再將有關

權力賦予該等人士。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c) 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v)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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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847 – 
02055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 議 第 5 1至 5 5條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主席時 ， 同 意 以 表 列 出 所 有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可 以 施 加 的 罰 則 。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時 ， 同 意 將 第

53(1)(a)條中文文本的 "罔顧後果地 "的用語修訂

為 "罔顧實情地 "(一如第 55(2)(b)條的用語 )，使

該等用語與條例草案其他條文所使用的類似用

語趨於一致。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a) 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vi)(2) 段
的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020551 – 
021202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 議 第 5 6至 第 5 8條  
 
政府當局表示會將第 56(4)條中文文本的 "法庭 "
一詞修訂為 "法院 "(一如條例草案其他條文的用

詞 )，使該詞與條例草案其他條文所使用的類似

用詞趨於一致。  
 
主 席 對 於 第 56條 有 關 扣 留 財 產 的 權 力 表 示 關

注，因為此等權力一般只會於刑事法律程序中

行使，但條例草案卻基本上應提供一個民事制

度。  
 
政府當局解釋，因應扣留財產而訂定的擬議安

排，旨在確保有關各方能有機會以具透明度和

客觀的方式，就扣留他們的財產提出反對。政

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同意提供文件，

說明香港其他法例有否訂出類似條例草案第 56
條所訂有關扣留財產的權力。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亦同意將第

41(2)(a)條中文文本中的 "複本 "一詞修訂為 "副
本 "(一如第 56條的用詞 )，使該詞與條例草案其

他條文所使用的類似用詞趨於一致。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vi)(3) 段
的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d) 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f)(vi)(1) 段
的 要 求 提 供 資

料。  

021203 – 
02142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 議 第 1 2 1至 1 2 5條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時，同意因應《通

訊事務管理局條例草案》於 2011年 6月 30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就條例草案第 121及 123
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g)(i)段 的 要

求提供資料。 

 

021425 – 
023858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劉慧卿議員  

機 密 資 料 的 定 義  

 

主席認為有需要就 "機密資料 "一詞作出明確的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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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強調，雖然要確保公眾有知情

權 ， 但 同 時 有 必 要 為 機 密 資 料 的 保 密 提 供 保

障。根據第 125條，被視為第 122條所指的機密

資料可能仍會在若干情況下被披露。此兩條條

文聯合起來，將可在保護機密資料和確保競委

會能有效運作之間取得平衡。  
 
委員討論應否在第 2條，而非在第 122條為 "機密

資料 "一詞訂明更詳細的定義以方便相互參照。  
 
其他意見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時表示，憑藉第 122條的規

定，可就任何人 (包括競委會的職員 )違反有關保

護資料機密的第 124條施加不同級別的刑罰。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時 解 釋 為 何 第

125(1)(a)及 125(1)(b)條中 "subject  to"的用語的

中文譯法有所不同。  
 
保密的要求  
 
助理法律顧問 2詢問，第 122(2)條訂明的下述規

定會否過於寬鬆：如資料的提供者將有關資料

指定為機密，並提供一項書面陳述，列明有關

理由，則向競爭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須視為

機密資料。他詢問是否有機制讓競委會在有需

要時否決該等要求，以免該條文被人濫用。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即使若干資料被某方指

定為機密，競委會仍可在第 125條指明的若干情

況下，披露此等機密資料，例如：此等資料已

公開，或競委會需要此等資料以履行其職能等。 
 
助理法律顧問 2及主席認為，第 125條只能用以

處理不合理的保密要求。因此，在沒有機制讓

競委會否決保密的要求時，人們提供的資料或

會憑藉第 122(2)條的規定太容易被列為機密資

料，即使他們提出保密要求的理由並無說服力。 
 
政府當局解釋，為保障資料提供者，例如尋求

寬免的"告密者"，以鼓勵人們挺身而出協助調

查，第 122(2)條是必要的。政府當局回應主席

時，同意考慮修訂該條文，以釋除上述疑慮。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g)(ii)段的要

求提供資料。  

023859 – 
024116 

主席  
政府當局  
 

審 議 第 1 2 6及 1 2 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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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4117 – 
024501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湯家驊議員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4月 23日  
 

 


